
 新北市三峽儲蓄互助社 

               青年創業放款專案辦法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) 放款資格：一年內無逾期、違約、延期紀錄之社員。 

2) 放款對象：滿 20歲~45歲之社員。 

3) 放款金額：股金+80萬元。 

4) 放款利率：年利率 4 %。 

5) 償還期限：最長期限 84期(每期一個月)。 

6) 其他規定：a)本專案放款若逾期還款，則以當時一般信用放款年 

               利率計算利息。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b)本專案放款不作利息攤還。 

      C)本專案放款期間，同一戶若有異常超額還款時， 

應優先償還本專案放款。 

             D)檢送聯合徵信中心之信用資料。 

             E)請於每月 10-20日提出創業計劃書，由貸款委員會 

               初審後送交理事會複審。 
105.10.08理事會制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9.10.07理事會修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2.08.02理事會修訂 

 


